
臺北市政府財政局

「繼承過戶承租市有土地」作業流程圖

財政類：案件編號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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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處理時限：14日(含假日/日曆日)

受理方式：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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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證件審查
2.

3.
(1)審查證件，查對地籍、
  產籍、公告地價、使用
  分區等。
(2)審查有無違約及租金繳
  納情形。
(3)審核符合規定者核發租
  約並登錄財管系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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